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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县市等基层政府以低额补偿款征收农

村集体土地之后，再进行公益建设和商业开发、并获

取土地出让金等高额收益，此种“土地财政”模式一

直备受社会各界诟病，其中因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恶性

案件早已屡见不鲜。据媒体报道，2012年11月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

收补偿制度进行重大修改，并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坊间传闻，《土地管理法》的本次修改或

将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数额，甚至达到现行标准的

10倍以上；可以预见，如果《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

案）》获得通过，则《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

也将顺利出台。

尽管农地征收制度改革之后的征地补偿数额提升

到原补偿款的“10倍以上”的消息并不确切，农地征

收补偿金的大幅提高却已基本成为定局。然而对这种

做法，得到的社会舆论反馈却也并非全是肯定。

反对者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其一，农地征收

补偿金大幅提高可能会提高房地产开发的成本，从而

促进房价持续高涨；其二，农业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

属于不同性质的土地，应该建立不同的征收补偿机制

而不可一概而论；其三，土地价格的提升乃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结果，被征地的农民对此贡献甚微，农地征

收补偿金大幅提高，甚至按照土地市场价格确定补偿

款，将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其四，很多农民缺乏理

财能力，加之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解决社会保障

问题而非给予其高额征收补偿款才是保障失地农民权

益的永续发展之道等。对以上诸种说法，笔者实难苟

同。

　其实，近些年来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

是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基层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

政”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地征收补偿

金的大幅攀升固然可能会对县市等基层政府的“财政

模式”构成一定影响，但是却并非必然导致房价的持

续高涨。进而言之，土地价格的高涨是由多种因素所

导致，政府与房产业主同样并非唯一贡献者甚至并非

主要贡献者，却均属于最重要的受益者。既然此种利

益分配格局在当下都“与法无悖”，被征地农民因此

获取巨大利益自然也并非不当。

我国著名学者姜明安先生曾提出，在农地征收

补偿金大幅提高之后可“以交易税调节农民卖地收

入”。其实，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对土地

承包人取得的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青苗等土地

附着物的补偿费收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

税暂行条例》的“销售不动产—其他土地附着物”税

目征收营业税；对土地承包人取得的青苗补偿费收

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取得的转让建筑物等财产

性质的其他补偿费收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的“财产转让所得”应税项目计征个人

所得税。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之后，税务机关按

照累进税率等税法条款课征相关税收，也是理所当

然。

不过，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尚在发展完善过程

中，失地农民大都缺乏现代理财技能，其获取高额

征收补偿款之后未能妥善处理，确实存在因奢侈浪

费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形成、而在不久的将来陷入财

务困境的可能。因此，各地政府在适当提高征地补

偿款金额的同时，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

题，甚至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等形式参与土地开发等，都是农地征收补偿制度改

革完善的“法治之道”和确保失地农民权益的永续

发展之道！

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变革之后

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等形式参与土地开发等，都是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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